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特殊教育經費使用暨財產管理原則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0 日特殊教育教學研究會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特殊教育經費作業

要點辦理。 

貳、目的：為積極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將特殊教育相關補助經費專款專用於身心障礙學生之

學習、輔導及提升學生就業技能等相關事務，以達成身心障礙學生適性揚才之目標。 

參、經費使用原則： 

一、適用範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班

經費、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經費，及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二、所有特殊教育經費均由特殊教育組長、資源班導師及單位主管統籌運用。 

三、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班經費（資本門）之採購項目應納入教學研

究會或特殊教育社群會議討論，以完善特殊教育教學環境。 

四、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班經費（經常門）項下之業務費除支應會議

業務所需、辦理綜合職能科校外教學及特殊教育知能研習、推動特殊教育學生身心

輔導工作等，另依每學期綜合職能科任課教師依授課節數乘以 1,000 元，以供購置

任教課程相關教學用品、器材、食材；支援綜合職能科授課之科別，則以每學期 7,000

元為上限，以供補助相關教學場地使用消耗品之購置。以上教師、科別經費動用每

學期餘額將由單位主管製作 google 試算表共用之。若有運用不足處，可經與其他授

課教師討論同意、向單位主管報備後借用餘額，唯後續請購單驗收人均須由被借用

人核章。 

五、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及推動融合教育所需之知能，除遇有特

教評鑑或需長時間籌備之重大活動，每學年應至少辦理一次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六、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拓展學生視野，每學年應至少辦理一次綜合職能科學生

校外教學。 

七、為促進特殊教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邀請校外專家蒞校分享各項符合學生發展需求

及社會適應之議題，每學期應至少辦理一次綜合職能科師生研習。 

八、綜職科導師若有教學上需求辦理班級校外活動，可寫計畫由組長上簽申請第四點以

外之經費，惟辦理保險、交通安排及後續核銷事宜由導師自行處理。 

九、經費動支除應附上相關計畫、簽呈，亦須於請購單上之「用途說明」註明請購物項

目之使用對象、時間、事由等。例如：資源班 3/14 補救教學-生活管理所需食材。 

十、實作課程所需與食材： 

(一) 請提供課程內容或活動規劃（1~2 張 A4，為利省紙請印於購單背面）以利審查 

(二) 請依課程參與學生人數購買適當的量 

(三) 班級經營或外掃區使用、教室相關修繕，請在請購單註明使用地點，必要時會

找請購人確認 

(四) 不同課程所需之物品請分開請購 

(五) 驗收（證明人）須看到購置物品方能核章 

十一、 請勿購買現成的食品（零食），若有課程、活動所需，先請示主管後再購買。 



十二、 公用物品 

(一) 由特教組長或行政協辦統籌購置 

(二) 於特教公務群組記事本公告已購置項目、數量及放置地點，避免重覆與浪費 

(三) 非消耗品、資本門，請調查需求後購置；已有同性質之物品若須增購／汰換請

提教學研究會評估，或與單位主管討論後再行購置 

十三、 中午召開會議膳費： 

(一) 除非無法喬出與會人員共同無課務時間(如人數眾多、特推會)，再用中午時間召

開會議。 

(二) 15 個以上的便當統一由庶務組請購。 

(三) 若自行訂購餐食，請依實際訂購內容數量核銷，並檢附正式會議通知單及簽到

表影本佐證，由單位主管驗收。 

十四、 所有核銷單據請務必由廠商依實填寫或繕打，若無法拿到可核銷之收據(例如廠

商沒有統一編號)，請使用支出證明單【參閱附件二】。 

十五、 作為獎勵、紀念品用途之物品購置，單價勿超過 300 元，亦留意比例原則，評估

活動目的與學生付出程度是否值得該獎勵。 

十六、 其餘經費動支及結報事項均依校內規範執行【請參閱附件一：經費動支及結報應

注意事項(1090701)、採購動支及結報流程(1090701)】。 

十七、 特教組長及資源班導師應於補助經費使用期限前三個月內召集科內人員檢討經

費使用情形。 

肆、財產管理原則 

一、公費購置項目切勿私自使用、帶回家自用。 

二、除特教組或資源班購置之平板、班級筆電、桌上型電腦與螢幕、辦公室個人置物櫃

由使用者保管，其餘財產、非消耗品均由購買者保管。唯 105/7/31 之前購置之財

產、非消耗品均由特教組長擔任保管人(112-2-1 教學研究會決議)。 

三、財產、非消耗品報廢請依校內流程處理，若被汰換但還堪用之物品有其他處室可接

手使用，請與單位主管討論後轉移保管或填寫借據。 

四、相關財產、借據務必於職務交接期間確實點收。 

五、非消耗品：一般公物用品，其質料較堅固，不易損耗，使用期限超過 2 年，單價在

1,000 元以上未達 1 萬元者。 

伍、本原則經特殊教育教學研究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經費動支及結報應注意事項1090701 

一、經費動支及結報流程 

(一) 金額5,000元（含）以下且由需求單位自行採購案件： 

1. 網路請購系統/新增請購單/勾選:財物(直接核銷)進行編輯完成後印出原始

憑證黏存單 

2. 經單位主管同意後逕向廠商購買(請購流程免加會總務處及主計室，由單位主

管代為決行即可)。 

3. 採購完成後將發票、收據等支出憑證黏貼於原始憑證黏存單並於經辦及驗收相關

欄位核章後送總務處辦理後續經費結報流程。 

(二) 餘採購案件： 

1. 網路請購系統/新增請購單/勾選:財物(先請後核)進行編輯完成後 印出原始

憑證黏存單 

2. 請依一般之請購流程進行：單位主管同意後 依序加會總務處及主計室 陳校長

核定(金額5,000元（含）以下，得由單位主管代為決行) 

※注意事項：金額逾5,000元之採購若由需求單位自行購買，請務必敍明理由。 

3. 請購程序完備後續辦理採購作業採購完成後將發票、收據等支出憑證黏貼於

原始憑證黏存單並於驗收相關欄位核章辦理後續經費結報流程。 

(三) 預借經費 

網路請購系統/新增請購單/勾選:預借申請進行編輯完成後印出原始憑證黏存單

檢附相關資料依序陳核 

 

※注意事項：借支款項申請單清理期限請務必要填列並由借款人簽名。 

(四) 其他(非採購案件) 

網路請購系統/新增請購單/勾選:其他（差旅、印領清冊）進行編輯完成後印出原

始憑證黏存單檢附相關資料依序陳核 

二、經費結報原則 

(一) 各單位人員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二) 各項採購案件，凡能一次辦理者，不得化整為零分批辦理。 

(三) 逾十五萬元之採購，由總務處依採購法相關規定程序辦理。 

(四) 動支經費申請單、估價單、驗收單、發票有關之品名、規格、數量應一致。 

(五) 統一發票（或收據）之買受人須為「岡山農工」，統編88504104。 

(六) 購買票品之郵資證明單抬頭應填列「岡山農工」，統編88504104。 

(七) 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應由經手人簽名。 

(八) 經辦人不得為驗收或證明人。 

(九) 逾一萬元以上之請款應由學校逕付廠商，若確有必要先行墊付，請填具「墊付款申請

表」經核准後，方可將款項改付墊款人。 

(十) 統一發票僅列貨品代號者，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並簽名證明；如以其他相關清單

佐證，得免註明。 

(十一) 本校為非營業單位，應取具二聯式發票結報，若取據電子計算機三聯式發票，建議

將扣抵聯及收執聯一併黏貼結報。 

(十二) 收據或發票如有遺失，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並加蓋店章，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

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正本之原因，並簽名。 

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前項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

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簽名。 



 

 



附件二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支出證明單 
2025 年 2 月 14 日   單位：新台幣元 

受領人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地址  

貨物名稱廠牌規

格或支出事由 
 

單位 

數量 
 

單價  實付金額    

不能取得收據

原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